
“青梓荟” 已帮助 110余名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对孩子进行有效探望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

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 但当父母无法承担或拒不

承担抚养义务时， 孩子的合法

权益又应当由谁来保障？

高中生小华就面临着母

亲罹患癌症过世、 父亲患精

神疾病住院治疗的困境。 小

华母亲去世前留下遗嘱， 指

定自己的姐姐 （即小华的大

姨） 吴女士担任小华的监护

人。 为切实有效担负起监护

人的职责， 小华的大姨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终止小华与

父亲的监护关系， 指定自己为

小华的监护人。

2023 年 8 月 22 日， 长宁

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上海首例

遗嘱指定监护案。 主审法官是

现任上海市高院未成年人与家

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时

任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

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顾薛

磊。 法庭上， 小华的大姨止不

住地落泪， 表示愿意执行妹妹

的遗嘱， 照顾外甥的生活； 小

华也向法官表达了自己的心

声， 感激大姨在母亲患病期间

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希望大

姨做我的监护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 43 条规定，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应当指导、 帮助和

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顾薛磊说， 在司法实践中， 这

是一条很少用到的条款， 希望

通过这次判决将其激活， 支持

居委会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最终法院当庭宣判， 小华

父亲与小华之间的监护关系终

止， 并指定小华的大姨吴女士

为小华的监护人， 所属街道居

委会在吴女士担任监护人期间

有指导、 帮助和监督职责， 长

宁公证处在小华未成年期间对

其财产进行监管。 社会观护、

监护监督、 财产监管……通过

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多部门协

作， 这份判决使得小华母亲通

过遗嘱“临终托孤” 的愿望最

终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也让

这份母爱得以延续。

上海法院的多年探索已初

见成效， 2022 年 3 月， 新修

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 施行， 为困境未成年人增

设“特别保护” 专章。 同年 5

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由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高院、 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起

草的《关于深化推进本市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7

月， 由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高

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市公

安局、 市教委、 市卫生健康委

等联合制定的《上海市未成年

人特别保护操作规程》 正式发

布， 为对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

当情形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实

施应急处置、 临时监护和保

障、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 监护

干预等特别保护措施时， 提供

了规范操作指引。

!"!"#$!%&'()%*+,-
!!"#$"#%&'$"$%&'"()*+,-./012

'&'$" 1&月 15 日 星期二 重点 A2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我既不能把所有犯了罪的孩子都改好， 也不能防止没有犯罪的孩子不会犯罪。” 这是 1"85 "上映的电影 《'"犯》 %的一

幕， 剧%记者谢洁心采访离开时， '管所所长的这句无奈之言， 折射出那个"代的社会现状。

彼时$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 青'"违)犯罪问题日益凸显， 我&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

合议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院“'"犯合议庭”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 并由此拉开%&'"()*+的大幕。

从 1"8$ "到 '0'$ "， 从最初的'"犯合议庭到独立建*的'")庭， 从仅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刑事、 民事、 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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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发展历程。 以此为契机， 记者近日,进长宁)院， 回顾以长宁)院'")庭为代表的%&'"()*+ $& "的./0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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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少年的你”浪子回头

“‘少年犯合议庭’ 成立

时， 我国还处于‘严打’ 的环

境下， 但未成年被告人不同于

成年被告人，犯罪心理、恶性程

度都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都用

和对待成年人同样的‘严打’理

念来惩罚的话， 那惩罚的不仅

是他的现在，还包括他的未来，

不仅是他个人，还有整个家庭，

他的未来就没希望了。 ” 忆起

“少年犯合议庭” 成立之初，长

宁法院原少年审判庭庭长孙洪

娣坦言， 这个司法探索在当时

的时代背景下， 还是引发了一

些争议，褒贬不一。

但孙洪娣和同事们坚持要

为孩子们的将来考虑， 探索一

套符合少年犯生理、 心理特点

的司法审判方式。 “当时未成

年人犯罪中涉及财产型犯罪的

比较多， 但又跟成年人犯罪不

太一样。” 孙洪娣还深刻地记

得她到少年庭后办理的一起案

件， “被告人偷了别人家的自

行车， 在教室里公开炫耀：

‘我有本事能偷自行车， 谁

要？’ 有同学要， 他就再去偷。

他的犯罪动机不完全是谋财，

而是为了满足一种‘在同学之

间， 我是老大， 我有本事’ 的

炫耀心理。 所以， 当时一些未

成年人的犯罪心理恶性还不是

很足， 不能‘一棍子打死’，

应该有区别， 要更多立足于教

育、 感化和挽救。” 这一司法

改革创举， 得到了来自最高人

民法院的支持。 1988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

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

验交流会， 总结和推广长宁法

院少年法庭的工作经验。 此

后， 多地纷纷跟进， 少年法庭

在全国遍地开花。

在长宁法院办理的一起诈

骗案中， 未成年被告人刘某某

以网上刷单返利等为幌子， 诱

骗 18 名被害人在“分期乐”

APP 等网络平台购买京东 E

卡、 乐花卡， 或诱骗被害人在支

付宝“网商贷” “美团借贷” 等

小额贷款平台借款后供其使用，

共计骗得 39 万余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们对

失足未成年人实施社会调查， 全

面了解其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

等， 为准确定罪量刑和适用法

律， 找准教育、 感化的切入点，

有针对性地确定帮教措施提供了

客观的参考依据。 经过翻阅卷

宗、 分析案情， 法院认为， 刘某

某仍有挽回和改造的余地， 其对

自己的犯罪行为认识较为深刻，

本人和家属均有积极退赔的意

愿， 遂与辩护人沟通， 推进 18

名被害人的退赔谅解工作。

最终， 结合刘某某的犯罪情

节、 悔罪表现、 退赔谅解情节、

监护条件及社会帮教措施等情

况， 法官们认为对其适用缓刑，

不致危害社会， 最终对其宣告缓

刑。 “教育、 感化、 挽救” 失足

未成年人。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 虽然无需考证， 但当好家

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长

宁法院很早就意识到， 很多

“问题少年” 源于“问题家

庭”。 “很多离婚诉讼中往往

涉及到未成年人。 夫妻在诉讼

期间争吵不断、 冷战或一方干

脆离家出走， 对孩子疏于关心

和教育，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 孙洪娣说， 法院和区妇

联以及周家桥街道联合创立了

“为孩子父母学校”， 学员就是

那些正在闹离婚， 或已离婚的

父母。“学校的第一堂课是我上

的， 我们对那些父母说：‘为了

您的孩子， 请慎重做出你们的

选择；为了您的孩子，请切实履

行你们的义务。’这句话就成了

‘为孩子父母学校’ 的办学主

旨。 这个学校一直开办至今，

目前已累计开课 64 期， 参训

学员达 7000 余人。”

近年来， 离婚所引发的探

望权问题日益凸显， 父母把孩

子当作筹码进行博弈的情况屡

见不鲜。 面对探望权纠纷调解

难、 调查难、 执行难的“三

难” 困境， 上海高院经反复研

究， 于 2013 年初发布 《上海

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探望权纠纷

案件的意见（试行）》。 根据该

意见， 案件审理中， 双方当事

人可共同协商确认探望监督

人， 由其协助监督探望权的正

当行使。 该意见首次确立了探

望监督人制度， 为探望权案件

的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意见发布后， 上海法院逐

步细化探望监督人的基本职

责、 选人任用、 适用案件类型

等， 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及设施。 在长宁区成立的上海首

家探望监督人场所“青梓荟” 就

是一个有益尝试。

“青梓荟” 于 2021 年 3 月

由长宁法院与长宁团区委、 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共同

建立。 该场所为离异家庭提供了

亲子探望的专门空间， 也可作为

法官与当事人沟通的场地、 法官

为孩子和父母提供专业化心理疏

导的场所。 为协助未成年人父母

在探望权的履行过程中进行有效

的沟通并监督父母正确履行法定

权利及义务， “青梓荟” 还配备

了专业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和心理

咨询师， 为离异家庭的父母和孩

子之间搭建情感交流的桥梁， 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据统计，

成立至今， “青梓荟” 已帮助

110 余名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

对孩子进行有效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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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问题家庭”困局

用司法审判为困境儿童带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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